
主計人員職缺遴補作業與職務遷調實務運作

主講人：教育部會計處私校及會計人事管理科－江俐潔科長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

 資績評分表之「評分」及「評語」，應適切且合理配合甄審(選)
人員之「表現」及「經歷」等。

 資績評分表請單位主管親自簽名。

 本部所屬機關構(學校)主計室職務出缺，遷調職缺原則於2週內、
陞遷職缺於3週內將面談結果函報本處。

 為維持甄審案件審閱品質，請於每月17日前函報甄審案件到處，
即可當月提會，逾期者提報下月甄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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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二)

 綜合考評分數高於19分或低於12分者，應加註具體事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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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三)
職務出缺辦理甄審(選)作業之面試(談)或測驗：

•全部予以面試(談)或測驗。
面試
測驗

•全部不面試(談)或測驗，採書面審查。

•薦任(派)第九職等主辦人員以上職務甄審(選)案件，對參加甄審(選)之前3名人員應予
以面談，並作成面談紀錄表，供甄審委員會審議及圈定人選之參考。

書面
審查

•下列二擇一：

•如有第4序列及第5序列之人員同時報名，該2序列應分別擇取績分較高5人以上面試。

擇優
面試

(1)就共同選項及個別選項「職務歷練」、「訓練及進修」與「語言能力」分數，配合逐級
陞遷之優先順序擇定參加面試序列，選出積分較高5人以上面試。

(2)先舉行業務測驗，配合逐級陞遷之優先順序擇定參加面試序列，再依成績選出成績較高5
人以上面試。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四)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2條：

公務人員之陞遷，應本人與事適切配合之旨，考量機關

特性與職務需要，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

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

擢及培育人才。

公務人員陞遷原則：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五)

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14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陞遷，應依主計人員陞遷序列表之規定，
依陞遷序列逐級辦理陞遷。

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
（僅能低2序列）

職務出缺辦理內陞時，如同一序列中人數眾多時，得按
人員銓敘審定之職等高低依序辦理甄審。

陞遷序列：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六)

 有關辦理科員職缺甄審作業，可否正取第六序列，備取第七序列？

案例研討：

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各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依
陞遷序列逐級辦理陞遷，爰僅可就正取之第六序列應徵人員中
擇優備取。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七)

 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8條第1款：

各級主計人員任現職未滿1年者，不得請求調職。但配

合職期輪調或機關組織精簡、改制、改隸、裁撤、整併、

移撥改派之現職人員，不在此限。

限制轉調之規定(1/4)：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八)

 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8條第2款：
前項任現職年資，指擔任同一主計機構現任職務之年資，並以月計算，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其符合下列規定之年資得予合併計算：

一、於同一主計機構編制內，擔任與現職同陞遷序列且同為主管或同
為非主管職務之年資。

二、留職停薪前後任職同一主計機構同陞遷序列且同為主管或同為非
主管職務之年資。

三、應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分配占各主計機構編制內實缺實施實務
訓練（學習、實習）之年資，並符合第一款情形者。（不占缺實
務訓練之年資不予採計）

限制轉調之規定(2/4)：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九)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6條第1項：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

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及格人員於服務3年

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限制轉調之規定(3/4)：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十)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9條：

1.本考試及格人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3年

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之機關，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

機關再服務3年，始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機關任職。

2.前項及格人員於分發占缺之機關（構）或學校，如因業務調整而

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須移撥安置至其他機關（構）

或學校時，繼續在原錄取分發區同職組各職系機關任職合併年資

期滿，視同在原分發占缺任用機關服務期滿。

限制轉調之規定(4/4)：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十㇐)

 王員於107年9月1日到任交通部主計室，於108年7月20日參加教育部

甲大學主計室職缺之甄審，是否符合規定？

案例研討：

不符合規定。因為王員在應徵時任現職未滿1年，依主計機構編制
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請求調職；教育部甲大學
主計室於辦理甄選時即應將其列為不符合應徵資格人員。



1.職缺遴補作業程序(十二)

 陳員高考三級及格，於105年10月20日分配至地方政府主計處占科員缺
實務訓練，現擬調任教育部所屬主計職缺，請問其何時才可以應徵調
任？

案例研討：

109年2月20日（於服務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李員高考三級及格，於105年10月20日分配至地方政府主計處占科員
缺實務訓練，教育部乙大學組員於108年7月出缺，可否遷調李員遞補？

不可以，因為李員尚在3年限制轉調期間，而地方政府主計處與教育部
乙大學主計室依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係屬不同之
主管機關。



2.職務遷調實務運作(㇐)
主辦人員職期遷調作業流程：

1-3月

•屆期遷調之各級主辦人員主動協商其他屆期遷調之主
辦人員，依程序報請權責機關（構）辦理職務遷調。

4月至8
月

•屆期未主動協商辦理遷調者，各一級主計機構為其辦
理職務遷調。

9月底
前

•將辦理職務遷調情形及尚待遷調人員名冊陳報行政院
主計總處統籌核辦。



2.職務遷調實務運作(二)

同敘列職期屆滿主辦人員查詢方式(1/3)：

登入Ebas
全國
主計網

點選
遷調報名

前往
遷調報名

職缺通報
作業

職期輪調
名冊

查詢作業

職期輪調
名冊查詢



2.職務遷調實務運作(三)
同敘列職期屆滿主辦人員查詢方式(2/3)：



2.職務遷調實務運作(四)
同敘列職期屆滿主辦人員查詢方式(3/3)：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S FOR YOUR COMING


